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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青云谱区委员会办公室
青办字〔2021〕74 号

区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青云谱区社会救助中心

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的通知

各街道、镇、集聚区，区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：

《青云谱区社会救助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经区委机

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已报区委、区政府批准，现予

印发。

中共青云谱区委办公室

青云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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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云谱区社会救助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、市委、区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

改革的有关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青云谱区社会福利院、青云谱区慈善救助中心、青

云谱区社会救助局（青云谱区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）整合组建

青云谱区社会救助中心，挂青云谱区养老服务中心、青云谱区未

成年人保护中心牌子。区社会救助中心为区民政局管理的公益一

类事业单位，机构规格正股级。

第三条 区社会救助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、市委、区

委关于社会救助、养老服务、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

决策部署。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为机关提供支持保障的职能

1.制定全区慈善救助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，指导

开展捐赠和慈善救助工作，监督慈善基金的管理和使用；接收、

分配、调拨通过本部门捐赠的款物，协助政府开展救济赈济工作；

指导慈善超市开展慈善救助工作。

2.牵头拟订全区社会救助规划、方案，指导全区城镇社会救

助工作；参与拟订全区住房、教育、司法救助相关办法；承办中

央财政、省级财政、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社会救助投入资金分配

和监管工作。

3.拟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政策，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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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。

（二）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职能

1.负责收养本区城市中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

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城

乡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困人员，为在院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提供

生活起居、文化娱乐等综合性服务。

2.依法开展社会募捐活动，接收区内外单位、团体、个人及

其他组织的捐赠；组织慈善宣传，探索具有我区特色的慈善事业

发展的新途径、新方法。

3.指导各乡镇（街道）开展社会救助相关工作；组织社会救

助经办人员业务培训；监督检查各乡镇（街道）贯彻落实社会救

助政策、合规化办理、精准认定救助对象等相关工作。

4.负责全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。

5.协助本级民政部门开展养老服务监测分析与发展评价、养

老服务技术指导、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、乡镇（街道）养老机

构（设施）及村（居）社区养老设施服务质量提升等工作。

6.推进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。

（三）完成区民政局交办的其他任务

第四条 区社会救助中心党支部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，结

合中心的工作任务和特点，加强党的思想、组织和作风建设，加

强党内监督，坚持从严治党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组织

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，服务人才成长，促进事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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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区社会救助中心全额拨款事业编制 15 名。设主任

1 名，副主任 2 名。

第六条 区社会救助中心的股级干部由区民政局统一管理。

区社会救助中心负责其他干部人事、资产财务、业务运行等事宜，

不得承担行政职能，不得偏离公益目标任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
第七条 原为青云谱区社会福利院、青云谱区慈善救助中

心、青云谱区社会救助局（青云谱区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）核

定的机构编制事项不再有效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其

调整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3 月 27 日起施行。

中共青云谱区委办公室 2021 年 3月 27 日印发


